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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阳市宝华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赵庆华开放式养殖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

2023年4月6日，海阳市宝华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组织成立海阳市宝华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赵庆华开放式养殖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海阳市宝华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及验收检测单位-山东汉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单位代表和专业技术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
验收工作组听取了建设单位项目环保执行情况、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现场检查了工程及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根据国环规环评[2017]4号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基本情况
海阳市宝华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投资800万元，于海阳市土埠岛东南 12.7km处海域建设开放式养殖项目，养殖方式为筏式养殖。养殖总面积为 191.0246hm2，养殖范围呈长方形布置，东西长1143m，南北长1670m，养殖区共设置11个养殖单元，养殖种类为牡蛎。
海阳市宝华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山东宗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海阳市宝华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赵庆华开放式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书于 2022 年4月20日获得烟台市生态环境局海阳分局环评批复（批复文号为海环审﹝2022﹞003号。
本次验收范围为：海阳市宝华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赵庆华开放式养殖项目整体验收。
本次验收内容主要为：核查项目实际建设内容、项目用海对周围海域水质、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项目用海对周围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以及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进行现场监测。
二、项目变更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一致，本项目未发生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牡蛎养殖为利用海水中微生物进行自然增养，无投放饵料和药物，根据牡蛎养殖过程，项目无工艺废水和工艺污染物产生，因此，项目运营期生活污水主要来自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和船舶含油污水
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海上工作人员的生活污水经船舶收集运输至码头生活污水收集池，陆域作业人员生活污水依托海阳市凤城渔港码头化粪池再泵送至港区生活污水收集池，最后交由海阳康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接收处理。
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船舶机舱含油污水统一收集后，暂存海阳市风城渔港含油废水收集池，定期委托烟台顺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接收处置。
（二）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见产生的大气污染为主要为看护、养护和收获过程中船舶产生的燃油废气、运输车辆产生的废气及扬尘以及倒笼过程中产生的恶臭。
本项目位于海域范围内，距离陆地较远，周围无大气敏感目标且项目所处区域的大气扩散条件较好，采取措施后废气无组织排放：
（1）运营船舶及车辆均应采用优质油品，加强船舶和车辆的维修、保养，保持良好状态，减少废气排放。
（2）运输车辆经过村庄、住宅区等敏感区时，应控制车速，减少扬尘产生量。
（3）倒笼作业期间对倒笼废物进行及时收集、清运，尽量减少倒笼废物的堆放时间，以减少恶臭产生。
（三）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是生产设备产生的机械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并采用隔声、基础减震等综合治理措施。
（四）固体废物
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工作人员产生生活垃圾，倒笼过程产生倒笼凌物、废弃挂笼、绳子及浮球等。其中海上作业人员的生活拉级及时收集，待船舶到达海阳市凤城渔港后，放置港区垃圾箱内，陆域作业人员生活垃圾依托海阳市凤城渔港垃圾箱，统一由环卫部门进行清运。废弃挂笼、绳子及浮球等统一收集后，定期外售物资回收公司处理。本项目倒笼废物包括附着藻类、其他杂质、死亡牡蛎等，倒笼废物中主要固废为其他杂质、死亡牡蛎，其中附着藻类于倒笼后的堆放区域产生，产生后因藻类呈潮湿状态，可直接收集至编织袋中暂存堆放区域，收集后及时作为海参饲料外卖：倒笼废物中其他杂质、死亡牡蛎于倒笼时产生，固废呈潮湿状态，暂存于作业区边界，委托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结果
1、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pH范围为7.5-7.8，满足其标准限值7.5-7.8；化学需氧量最大浓度为84mg/L，小于其标准限值500 mg/L；五日生化需氧量最大浓度为36.7mg/L，小于其标准限值350 mg/L；悬浮物最大浓度为15mg/L，小于其标准限值400 mg/L；氨氮最大浓度为3.36mg/L，小于其标准限值42 mg/L。综上，污水总排放口水质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B 等级标准和海阳康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进水水质要求。
2、海水水质影响
验收监测期间，pH范围为7.8-8.1，满足其标准限值7.8-8.5；悬浮物最大浓度为11mg/L，对比建设前调查数据，小于其标准限值人为增加的量≤10mg/L；化学需氧量最大浓度为1.2mg/L，小于其标准限值3 mg/L；溶解氧范围为8.6-9.2mg/L，满足其标准限值＞5mg/L；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氨氮最大浓度分别为0.146mg/L、0.0022mg/L、0.139mg/L，无机氮浓度小于其标准限值0.3 mg/L；铜最大浓度为7.39μ/L，小于其标准限值10μ/L；铅最大浓度为3.44μ/L，小于其标准限值5μ/L；镉最大浓度为1.77μ/L，小于其标准限值5μ/L；油类未检出，小于其标准限值0.03mg/L。综上，海水水质标准满足《海水质量标准》（GB3097-1997）二类标准。
3、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厂界监控点颗粒物最大浓度为0.343mg/m3，小于其标准限值1.0 mg/m3；氮氧化物最大浓度为0.075mg/m3，小于其标准限值0.40 mg/m3；二氧化硫最大浓度为0.041mg/m3，小于其标准限值0.12mg/m3；综上，厂界无组织排放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厂界臭气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93）表 2 中厂界监控点浓度限值要求。
4、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东、南、西、北厂界昼间噪声测定值在54~58dB(A)之间，小于其标准限值（昼间：60dB(A)），综上，验收监测期间，各厂界监测点位噪声排放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 中2类标准要求。
五、验收结论
海阳市宝华海洋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赵庆华开放式养殖项目环保手续齐全，落实了环评及批复要求，验收监测污染物达标排放，在落实验收工作组提出的措施和建议的前提下，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六、措施和建议
1、加强日常的环保管理与监督，确保废气、噪声稳定达标排放；
2、按《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819-2017）要求，自主进行污染源监测，并做好记录。
3、做好生产运行管理和设备维护，避免环境污染。
4、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规范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健全危险废物管理台帐，严格执行转移联单制度。



验收工作组
2023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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